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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状及问题 

第1条  污水处理厂现状 

截至 2023 年，武汉市已建成集中生活污水处理厂 34 座，现状总

设计规模 538万吨/日，处理工艺以 A2/0、氧化沟为主。其中，中心城

区污水处理厂 12座，现状设计规模 392.5万吨/日；新城区污水处理厂

22座，现状设计规模 145.5万吨/日。 

第2条  利用现状 

武汉市再生水利用规模逐年提升，2023 年现状利用总规模达

144.03 万吨/日，全市现状再生水利用率约 26.9%，中心城区现状再生

水利用率约 30.5%。再生水利用方向以黄孝河、机场河、青菱河等港渠

生态补水为主，兼顾少量城镇杂用水和污水冷热源利用。其中，现状生

态补水规模为 140.9万吨/日，城镇杂用水规模为 2.67万吨/日。 

第3条  设施建设现状 

武汉市现状再生水管网总长度约 126.9 公里，重点分布在东湖高

新区、中法生态城和汉口主城区等。目前，在二郎庙污水处理厂和黄埔

路污水处理厂周边建成再生水自主洗车站 2处，在汉阳四新地区和东湖

高新区建成污水冷热源利用工程 2处。 

第4条  现状问题 

1、利用方向单一，需求与供给空间协同性不足。再生水配置依赖

“以排定用”，以污水处理厂周边的港渠生态补水为主，占比达 98%，用

户需求挖掘不足，供需关系与城市空间布局缺乏精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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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雨源型渠道生态基流缺失，亟待寻求协同补水路径。城市建设

区范围内雨源型渠道约 80 条，利用再生水补水渠道占比仅 18%，仍存

在较大的生态补水规模缺口。 

3、丰水城市自来水价低，再生水经济性不突出，限制再生水规模

化推广。武汉市自来水水价在全国范围处于较低水平，水价经济杠杆失

效，缺乏再生水定价机制，管网建设成本与收益不平衡，导致再生水市

场需求动力不足。 

4、再生水管理体系空白，缺乏政策及激励机制。再生水利用相关

部门职责和建设主体不明确，法规和标准体系薄弱、缺乏建管考核机制，

激励政策和推广投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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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总则 

第5条  规划背景 

为落实国家节水行动和长江大保护战略，因地制宜推进污水资源

化利用和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支撑武汉市入选第二批区域再生水循环试

点城市和 50 个再生水利用重点城市的试点建设，应对未来长江流域污

染物总量控制与尾水外排增量受限的风险，为武汉市污水处理厂尾水寻

求经济有效的利用路径，亟需开展规划编制工作。 

第6条  规划依据 

《节约用水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76号） 

《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1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意见》（发改环资〔2023〕

1193号） 

《城镇污水再生利用 分类》（GB/T18919-202X 送审稿） 

《水回用导则 再生水利用效益评价》（GB/T 42247-2022） 

《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武汉市污水收集与处理专项规划（2021-2035年）》 

国家及省市相关法规、文件 

第7条  规划原则 

1、坚持战略引领与系统统筹，对接国家战略和城市定位，构建再

生水利用规划体系，推动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深度融合。 

2、强化节水优先与按需定供，将再生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推

http://www.baidu.com/link?url=FkXDo0QhQnWtSza-OXkDh0m0UYLaa4w_3os3en7I1TNLBdsLA4rR9EwbsACT_oIQxDxotZsV7ArJMowe4HVCNfMq1IfX5-pxHW-OaEpH1I7YwdKXxiC-yMBj7CIF99YfXGy4ZEwpAbFrIhukYtMResm94IA1f1wHjvJdZAAbUnn0sFiXMmazaDjzG7vFulLbr0HgwI2EMjFdts2uCpoXk_i3n5T_gLePcnuhMqOMVejxZ_nlTy8i2cEWVJi4Yhwc
http://www.baidu.com/link?url=FkXDo0QhQnWtSza-OXkDh0m0UYLaa4w_3os3en7I1TNLBdsLA4rR9EwbsACT_oIQxDxotZsV7ArJMowe4HVCNfMq1IfX5-pxHW-OaEpH1I7YwdKXxiC-yMBj7CIF99YfXGy4ZEwpAbFrIhukYtMResm94IA1f1wHjvJdZAAbUnn0sFiXMmazaDjzG7vFulLbr0HgwI2EMjFdts2uCpoXk_i3n5T_gLePcnuhMqOMVejxZ_nlTy8i2cEWVJi4Yh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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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再生水替代制度，以约束倒逼效率提升。 

3、立足因地制宜与分质利用，明确利用方向，建立再生水利用评

估体系，优化水量配置。 

4、突出工程示范与创新机制，打造工程标杆项目，探索多元投融

资模式，激活再生水利用长效发展动力。 

第8条  规划范围及期限 

本规划范围为武汉市市域，总面积 8569平方公里。其中，中心城

区范围包括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

区等七个行政辖区。 

本规划期限为 2024～2035年，规划基准年为 2023年，近期至 2030

年，与“十五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对应；远期至 2035 年，与

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一致。



5 

第三章 系统总体规划 

第9条  内涵与定义 

践行“污水即资源，污水处理厂即资源工厂”的理念，推动污水处

理厂由单一的污染治理向资源化、能源化转型，是实现环境与资源效益

双赢的关键路径。污水经处理后进行分级再生利用、回收污水热能等措

施，可有效提升非常规水资源循环利用和污水处理厂能源利用效率，促

进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再生水是指城市污水经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满足某种使用

功能，可以安全、有益使用的水。再生水利用率是指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量占污水处理总量的比率。 

第10条  规划标准 

1、水质标准 

执行武汉市地标《城市污水处理与再生利用水质分级导则》（DB 

4201/T 709-2024）。 

2、水量标准 

（1）城镇杂用水水量标准参照《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282—2016）中用水定额。 

（2）工业用水水量标准参照《武汉市市政综合管网技术规范》

（DB4201T499-2016）中的用水定额。其中，现状工业企业采用实际调

查用水量，规划工业采用各类规划工业用地的用水定额和 40%替代率进

行测算。 

https://www.so.com/link?m=uL95SsPEetrBcF88nonHyh7cDXWKjZDalgt4gL4rnNLhyPCJe6XKehGzOugCwUm7tCGNWO%2BPfJzbaZlTpkrYfzNWXg%2BW4jIZLu6mrXPZxzJOQjZsuWoXpOfaJ9FN%2BAYfUS7pFRHJNZAyp%2F5FpjeWskg7vRkDiz8H7mZA7vteQgAgXErVTIhTYgH%2BcnA3FA1GsBHbv0CEwUV%2F6nVBGko2VP1cmvLn%2FldzvgKc%2Bd71%2BbIZaJ3%2BU6d7Uaru2oVvtl4aJmzw%2ByxiVJNlFpwohAEzWBs9quG3odtd3JcwRbJgl8RlXXmzZ2Fw2G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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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用水水量标准采用基本生态需水量和水质净化需水量两

者中的高值。其中，港渠和湖泊的环境用水量采用换水周期法计算生态

需水量。 

城镇杂用水的用水指标定额表 

用地类别 用水指标（立方米/公顷.日） 

道路用地 20-30 

绿地与广场用地 10-30 

规划工业用地用水指标定额表 

用地类别 用水指标（立方米/公顷.日） 

一类工业 40 

二类工业 120 

三类工业 150 

第11条  规划策略 

响应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和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政策要求，以需求

导向和政策驱动双轮突破，推动再生水利用从规模扩张向质效升级转型。 

1、拓展利用场景，由环境用水主导向多场景利用突围，激活工业、

城镇杂用和热源利用路径。 

2、识别适宜区域，以污水处理厂水源为中心，建立耦合城市国土

空间规划要素的再生水利用适宜区域评估体系，实现供需空间精准配置。 

3、创新驱动方法，探索构建试点攻坚破瓶颈、标杆引领强示范、

制度创新固长效的再生水政策机制体系，打通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实施

路径。 

第12条  规划目标 

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开辟城市第二水源，以污水

资源化利用为核心，强化污水的能源和资源属性，推进“污水链”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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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链”递进延伸，以需定供、以用定质、按质管控，积极建立河湖丰水

城市再生水利用资源配置体系，初步形成系统、安全、环保、经济的污

水资源化利用格局，因地制宜着力扩大再生水利用领域和规模。 

规划至 2030 年，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率不低于 45%，全域再生水

利用率不低于 35%；至 2035年，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率不低于 50%，全

域再生水利用率不低于 45%。 

第13条  总体结构 

围绕武汉市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城镇空间格局，结合城市建

设和开发强度，以服务市区分级管理为基础，分区域、突重点、强示范

的原则，形成三环主城生态优先、外围组团全覆盖推广、远郊城镇点状

利用的污水再生利用总体结构。 

第14条  利用方向 

武汉市形成以环境用水和工业用水为主，城镇杂用水为辅助，热源

利用为探索的“二主一辅一探索”的再生水利用方向。其中，环境用水

包括港渠、湖泊和湿地环境用水；工业用水包括冷却、洗涤、锅炉与供

热管网补水、工艺与产品用水；城镇杂用水包括道路清扫、绿化、冲厕、

点状市政设施冲洗等用水。 

第15条  服务单元及适宜区域 

基于区域需水特征，以一次泵站加压供给的管网有效输水距离 7公

里作为再生水经济服务半径，划分了 27 个再生水服务单元，建立以污

水处理厂为水源，耦合城市国土空间规划要素的再生水利用适宜区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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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体系，识别再生水利用适宜区域约 1140平方公里。 

第16条  水量预测及利用规模 

至 2035 年，武汉市污水再生利用需求规模 368.98 万吨/日， 其

中，环境用水需求规模为 251.7万吨/日，工业用水需求规模为 90.6万

吨/日，城镇杂用水需求规模为 26.68 万吨/日，再生水利用总规模为

438.35万吨/日，再生水利用率达 52.4%。 

第17条  利用模式 

再生水以集中利用模式为主，重点改善湖渠水环境治理和生态基

流缺失的问题，建立单一河渠直补和河渠湖泊协同的双生态补水方式。

聚焦工业转型与降本增效需求，建立分质利用和场景适配的多元工业利

用模式，推动高耗水型和高附加值企业再生水替代工程。建立城镇杂用

水与市政基础设施协同利用模式，推动道路清扫、绿化浇洒和点状市政

设施等低品质用水替代，扩宽城镇杂用水利用场景。 

第18条  输配水工程布局总体原则 

结合再生水利用总体结构，三环内主要为城市建成区，推行再生水

能用尽用，重点以环境用水为主，提升港渠水系的生态环境；外围组团

主要以城市新建区，推行再生水利用全覆盖，重点以环境用水和工业用

水为主，推广再生水利用应用场景。基于“厂-站-网-用户”协同布局

的原则，建立“适度分离、多源互补”的污水再生利用输配水网络，提

升地区再生水供给保障。优先选取港渠走廊、绿化走廊、新改扩建道路、

综合管廊等作为输配水工程路由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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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区规划方案 

第19条 汉口中心城区 

汉口中心城区含黄浦路、铁路桥、汉西、三金潭、塔子湖 5座规划

污水处理厂（地下净水厂），总设计规模约 174.3 万吨/日，划分汉西、

三金潭-铁路桥、黄浦路 3 个再生水服务单元，识别了各单元的适宜区

域，污水再生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43.71万吨/日。 

表 1  汉口中心城区污水再生利用一览表 

服务单元 利用方向 
利用规模 

（万吨/日) 

利用总规模 

（万吨/日) 

汉西单元 
环境用水 23.76 

24.15 
城镇杂用水 0.39 

三金潭-铁

路桥单元 

环境用水 18.42 
19.31 

城镇杂用水 0.89 

黄浦路单元 城镇杂用水 0.25 0.25 

合计 43.71 

1、汉西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机场河环境用水为主，兼顾区域道路清扫、绿化

浇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24.15万吨/日。

现状沿机场河已建成 2DN900 毫米再生水管，长度 3.2 公里。规划沿汉

西污水厂、马池中路、三环线、姑李路、青松路布局 DN200毫米-DN300

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10公里。以三环线-姑李路为骨架形成串联汉

西单元和三金潭-铁路桥单元的互连互通的再生水输配通道。 

2、三金潭-铁路桥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黄孝河、建设渠、岱山渠、十大家明渠、幸福二

路明渠 5条河渠环境用水为主，兼顾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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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19.31 万吨/日。沿塔子湖明

渠、黄孝河和幸福二路明渠已建成现状 DN500毫米-DN1000毫米的再生

水管，长度 10.5 公里。规划沿井南大道、温馨路、岱山渠布局 DN300

毫米-DN400 毫米再生水管，沿三金潭污水厂、建设大道绿化带布局

DN300毫米-DN400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13.6公里。 

3、黄浦路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

杂用水为主，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0.25万吨/日。规划在黄浦路污水处理

厂外围利用周边绿化新建再生水利用取水区。 

第20条  武昌中心城区 

武昌中心城区含北湖、落步咀、黄家湖、武泰闸、龙王嘴、汤逊湖、

藏龙岛 8 个规划污水处理厂（地下净水厂），总设计规模 321 万吨/日，

划分了北湖、落步咀-二郎庙、黄家湖-武泰闸、龙王嘴、汤逊湖-藏龙

岛 5个服务单元，识别了各单元的适宜区域，污水再生利用总规模不低

于 171.76万吨/日。 

表 2  武昌中心城区污水再生利用一览表 

服务单元 利用方向 
利用规模 

（万吨/日) 

利用总规模 

（万吨/日) 

北湖单元 

环境用水 37.18 

60.9 城镇杂用水 1.50 

工业用水 22.22 

落步咀-二

郎庙单元 

环境用水 13.42 

22.95 城镇杂用水 1.69 

工业用水 7.84 

黄家湖-武

泰闸单元 

环境用水 50.49 
52.19 

城镇杂用水 1.70 

龙王嘴单元 环境用水 28.52 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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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杂用水 0.65 

汤逊湖-藏

龙岛单元 

城镇杂用水 0.61 
6.55 

工业用水 5.94 

合计 171.76 

1、北湖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建设乡渠、建设一渠、建设二渠、建设三渠等 13

条港渠和青山长江、北湖两片人工湿地的环境用水及工业用水为主，兼

顾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

不低于 60.90 万吨/日。规划沿八吉府明渠、化工大道、白玉路、新村

渠、北湖路、北湖港、绿色大道布局 DN300毫米-DN1200毫米再生水管，

新建长度 31公里。 

2、落步咀-二郎庙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热电厂明渠、沙湖港、董家明渠、罗家港 4条河

渠的环境用水和工业用水为主，兼顾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

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22.95 万吨/日。规划沿现状

武九管廊、武钢一号明渠、热电厂明渠、罗家港、沙湖港等布局 DN300

毫米-DN600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27公里。以武九管廊和罗家港为

骨架形成串联落步咀-二郎庙单元的互连互通的输配通道。 

3、黄家湖-武泰闸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巡司河等港渠的环境用水为主，兼顾区域道路

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52.19

万吨/日。规划沿巡司河、三环线绿化带、南郊路等布局 DN300 毫米-

DN400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9.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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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龙王嘴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南湖环境用水为主，兼顾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

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29.17 万吨/日。

沿南湖周边已建成 DN600毫米-DN1800毫米再生水管，长度 4公里。 

5、汤逊湖-藏龙岛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工业用水为主，兼顾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洒、

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6.55万吨/日。规划沿

高新四路、光谷一路和光谷大道布局 DN300毫米-DN500毫米再生水管，

新建长度 14公里。 

第21条  汉阳中心城区 

汉阳中心城区含南太子湖、罗家咀和黄金口 3 座规划污水处理厂

（再生水厂），总设计规模约 82 万吨/日，划分南太子湖、罗家咀、黄

金口 3个再生水服务单元，识别了各单元的适宜区域，污水再生利用总

规模不低于 32.12万吨/日。 

表 3  汉阳中心城区污水再生利用一览表 

服务单元 利用方向 
利用规模 

（万吨/日) 

利用总规模 

（万吨/日) 

南太子湖单

元 

环境用水 12.5 
13.97 

城镇杂用水 1.47 

罗家咀单元 
环境用水 10.22 

12.63 
城镇杂用水 2.41 

黄金口单元 

环境用水 1.60 

5.52 工业用水 3.61 

城镇杂用水 0.31 

合计 32.12 

1、南太子湖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上太子溪、芳草溪、鲤鱼溪以及连通港等环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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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为主，兼顾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

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13.97 吨/日。规划沿火焰沟、上太子溪、芳草溪、

鲤鱼溪以及连通港排水走廊内布局 DN200 毫米-DN800 毫米再生水管，

新建长度 15.5公里。 

2、罗家咀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朱家老港、朱家新港等河渠环境用水为主，兼顾

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洒、汉阳站及动车所建筑冲厕、点状市政设施的

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12.63 万吨/日。规划沿朱家老港、朱

家新港以及快活岭路、新天南路、龙阳湖南路、半环路布局 DN300毫米

-DN500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10.8公里。 

3、黄金口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工业用水和河渠环境用水为主，兼顾区域道路

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5.52

万吨/日。规划沿金福路、什湖大道、百威路布局 DN300毫米-DN600毫

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4.6公里。 

第22条  高新和江夏片 

高新和江夏片含豹澥、花山、左岭、江夏 4个规划污水处理厂，总

设计规模约 120万吨/日，划分豹澥、花山、左岭、江夏 4个服务单元，

识别了各单元的适宜区域，污水再生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43.08万吨/。 

表 4  高新和江夏片污水再生利用一览表 

服务单元 利用方向 
利用规模 

（万吨/日) 

利用总规模 

（万吨/日) 

豹澥单元 
环境用水 11.9 

17.7 
城镇杂用水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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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单元 利用方向 
利用规模 

（万吨/日) 

利用总规模 

（万吨/日) 

工业用水 3.3 

花山单元 城镇杂用水 0.72 0.72 

左岭单元 

环境用水 3.56 

8.71 城镇杂用水 0.98 

工业用水 4.17 

江夏单元 

环境用水 11.88 

15.95 城镇杂用水 1.10 

工业用水 2.97 

合计 43.08 

1、花山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道路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

水为主，再生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0.72万吨/日。规划沿花城大道、立

琮路、光谷八路布局 DN200 毫米-DN500 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12.8

公里。以光谷八路为骨架形成串联花山单元和豹澥单元的互联互通的再

生水输配通道。 

2、豹澥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豹子溪、台山溪、豹澥河、九峰溪、龙山溪、九

龙河、玉龙河、科学岛西渠 8条河渠环境用水和工业用水为主，兼顾区

域道路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

于 17.7 万吨/日。规划沿光谷三路、光谷五路、光谷六路、光谷八路、

高新四路等布局 DN200 毫米-DN800 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62.2 公

里。 

3、江夏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十里长渠环境用水和工业用水为主，兼顾区域

道路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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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5万吨/日。规划新建再生水加压泵站，规模约 1.5立方米/秒，沿

十里长渠、神龙港北街、工业二路、山湖路、金龙大街等布局 DN200毫

米-DN1200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21.5公里。 

4、左岭单元 

本单元利用以东绝流港、谷米河和黄大堤港等环境用水和工业用

水为主，兼顾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

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8.71万吨/日。左岭污水处理厂近期因进水含工业废

水，暂不考虑再生利用；远期扩建左岭污水处理厂二期集中处理工业废

水，一期作为生活污水处理厂，尾水水质达到再生利用标准后可用于港

渠环境用水、工业用水和城镇杂用水。 

第23条  经开和蔡甸片 

经开和蔡甸片含蔡甸、沌口、薛峰、军山、黄陵、纱帽以及通津 7

座规划污水处理厂，总设计规模约 118 万吨/日，划分蔡甸、沌口、军

山、纱帽 4个再生水服务单元，识别了各单元的适宜区域，污水再生利

用总规模不低于 43.47万吨/日。 

表 5  经开和蔡甸片污水再生利用一览表 

服务单元 利用方向 
利用规模 

（万吨/日) 

利用总规模 

（万吨/日) 

蔡甸单元 
环境用水 8.52 

10.23 
城镇杂用水 1.71 

沌口单元 
工业用水 8.30 

9.92 
城镇杂用水 1.62 

军山单元 
环境用水 1.2 

1.79 
城镇杂用水 0.59 

纱帽单元 

环境用水 14.70 

21.53 工业用水 6.10 

城镇杂用水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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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3.47 

1、蔡甸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小什渠、香河、什湖新沟、高罗河和什湖湿地等

环境用水为主，兼顾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

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10.23万吨/日。现状沿新天南路已建成 DN300

毫米再生水管，长度 1.9 公里。规划沿琴川大道、四环线、凤凰东路、

新天南路和新天北路等道路以及香河、小什渠布局 DN200 毫米-DN500

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23.9公里。 

2、沌口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工业用水为主，兼顾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洒、

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9.92万吨/日。规划沿

沌阳大道、东风大道、太子湖北路、花林路、珠山湖大道、东荆河路、

凤亭路以及官莲湖路布局 DN300 毫米-DN800 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58.5公里。 

3、军山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河渠环境用水为主，兼顾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

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1.79万吨/日。规

划沿通顺大道、硃山路、汉洪高速排水渠布局 DN300 毫米-DN400 毫米

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6.5公里。 

4、纱帽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解放河、幸福河、泥湖河、乌金河等河渠环境用

水和工业用水为主，兼顾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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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21.53 万吨/日。现状沿兴城大道已建成

DN400 毫米再生水管，长度 5.5 公里。规划沿兴城大道、马影河大道、

育才路、汉沙公路、通飞大道、陡埠大道、纱帽大道布局 DN300 毫米-

DN800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46.2公里。 

第24条  长江新区和新洲片 

长江新区和新洲片含谌家矶、江湾、阳逻、古龙、邾城 5个污水处

理厂，总设计规模 120 万吨/日，划分为谌家矶、江湾、阳逻、古龙 4

个服务单元，识别了各单元的适宜区域，污水再生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56.19万吨/日。 

表 6  长江新区和新洲片污水再生利用一览表 

服务单元 利用方向 
利用规模 

（万吨/日) 

利用总规模 

（万吨/日) 

谌家矶单元 
环境用水 11.88 

12.27 
城镇杂用水 0.39 

江湾单元 
环境用水 24.95 

26.17 
城镇杂用水 1.22 

阳逻单元 
工业用水 11.88 

13.33 
城镇杂用水 1.45 

古龙单元 
工业用水 1.79 

4.42 
城镇杂用水 2.63 

合计 56.19 

1、谌家矶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朱家河、四季渠和平安渠环境用水为主，兼顾区

域道路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

于 12.27 万吨/日。规划沿武合高速铁路、谌家矶大道、滠水河东路、

和谐大道布局 DN200毫米-DN900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9.5公里。 

2、江湾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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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利用方向以一道排渠、胜家海出口明渠、汤湖出口明渠、东

三排渠、泵站河等 7条河渠环境用水为主，兼顾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

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26.17 万吨/日。

规划沿富强大道、创业中路、一道排渠、胜家海出口明渠、汤湖出口明

渠等布局 DN150毫米-DN1000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19公里。 

3、阳逻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工业用水为主，兼顾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洒、

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13.33 万吨/日。规划

沿武汉绕城高速公路、平江大道、江湾大道、柴泊湖出水渠布局 DN200

毫米-DN1000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9公里。 

4、古龙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工业用水为主，兼顾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洒、

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4.42万吨/日。规划沿

双柳街等布局 DN300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6.7公里。 

第25条  东西湖和黄陂片 

东西湖和黄陂片含东西湖污水处理厂、盘龙城污水处理厂、天湖路

污水处理厂、前川污水处理厂和新前川污水处理厂 5 个规划污水处理

厂，总设计规模 113 万吨/日，划分为东西湖、盘龙城、天湖路和前川

4个服务单元，识别了各单元的适宜区域，污水再生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48.02万吨/日。 

表 7 东西湖和黄陂区污水再生利用一览表 

服务单元 利用方向 
利用规模 

（万吨/日) 

利用总规模 

（万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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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湖单元 

环境用水 2.38 

30.26 工业用水 26.14 

城镇杂用水 1.74 

盘龙城单元 城镇杂用水 0.86 0.86 

天湖路单元 

环境用水 11.88 

16.64 工业用水 3.56 

城镇杂用水 1.20 

前川单元 城镇杂用水 0.26 0.26 

合计 48.02 

1、盘龙城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

杂用水为主，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0.86万吨/日。规划沿巨龙大道等布局

DN200毫米-DN300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7.7公里。 

2、天湖路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黄龙漖环境用水和工业用水为主，兼顾区域道

路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16.64万吨/日。规划沿黄龙漖河、汉孝高速公路、川龙大道、新十公路

布局 DN200毫米-DN1000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10公里。 

3、前川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周边区域道路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政设施的

城镇杂用水为主，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0.26万吨/日。规划在前川污水处

理厂外围新建再生水利用取水区，配套新建 DN200毫米再生水管长度约

2.5公里。 

4、东西湖单元 

本单元利用方向以工业用水和河渠环境用水为主，兼顾区域道路

清扫、绿化浇洒、点状市政设施的城镇杂用水，利用总规模不低于 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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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日。规划沿东西湖大道、兴工十四路、京港澳高速等布局 DN200

毫米-DN1200毫米再生水管，新建长度 18公里。 

第26条 水源提标指引 

环境用水水源采用生态工法或者工艺强化提标法；工业用水水源

采用污水处理厂尾水直接供给或工艺强化提标法进行高品质再生水专

供；城镇杂用水水源采用总余氯提标法。 

第27条  效益预评估 

规划至 2035年，污水再生利用总规模为 438.35万吨/日，每年工

业和城镇杂用水的常规水源替代规模约 4.2 亿吨/年；各污染物减排率

达 34.34%-43.52%。其中，COD减排量为 52405吨/年，减排率 34.34%；

总磷减排量 524 吨/年，减排率达 34.34%；氨氮减排量为 6641 吨/年，

减排率达 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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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创新策划与近期建设 

第28条  策划目标 

基于全过程污水再生、输配、储存和利用设施，突出示范效应，坚

持以点带线，以线成面、以面促全，建立再生水利用全过程创新示范体

系，打通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实施路径。 

第29条  策划与指引 

以点破局引探索，采用厂外点状供给模式和点对点专线供给模

式，建立低成本、小投入多元点状示范。 

以线突特色构链条，采用分散补水、生态修复和景观营造模式，

建立河湖协同线型生态补水示范。 

以面促全形生态，选取极具特色的建成区或新建功能区片，开展

再生水循环利用示范片。 

第30条  项目策划与工程示范 

1、铁路桥再生水利用科普基地 

结合永旺商业综合体，选取铁路桥地下净水厂开展点状再生水利

用示范，重点建设再生水自助洗车区和自助取水区，同步围绕污水资

源化利用，开设再生水利用的科普和研学基地。 

2、豹子溪河湖协同生态补水工程示范 

豹子溪位于武汉光谷核心区，作为武汉市首条城市生态大廊道的

的重要水系，属于雨源型渠道，缺乏生态补水水源。利用豹澥污水处

理厂的尾水作为水源，重点沿高新二路、高新四路和高新六路建设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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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水管网，开展豹子溪生态补水工程，同步利用现有渠道的自然生态

基底、人工湿地、生态修复和涵养系统进一步提升水体水质，探索河

湖协同的生态补水规模和生态公益化的收费机制，推动再生水可作为

河湖协同的雨源型港渠生态补水水源的实施路径。 

3、北湖再生水利用综合示范基地 

结合武汉市试点工作，以北湖污水处理厂为水源，重点围绕绿色

动力的工业利用、港渠和北湖湿地的环境用水和点状城镇杂用取水区

等建设再生水利用综合示范基地，探索建立工业再生水利用、市场价

格协调、社会政策激励、管理应急保障的完整绿色产业生态链，依托

政府引导下激活市场化机制，通过区政府授权，成立片区流域公司，

开展区域范围内再生水利用项目建设与运营工作。 

4、点状市政基础设施协同利用工程示范 

结合武汉市环卫设施布局，选取长山口再生资源处理基地，以江

夏污水处理为水源，探索建设点对点专线再生水供给模式，重点建设

再生水管网满足长山口再生资源处理基地的生产用水需求。 

5、点状再生水自助取水区工程示范 

结合武汉市污水处理厂的布局，选取三金潭污水处理厂和武泰闸

再生水厂，利用厂区现有的加压泵站，在厂区外围建设可提供 5000-

10000吨/日点状再生水自助取水区，重点服务周边区域的道路清扫和

绿化浇洒等城镇杂用水需求，探索低成本、小投入的点状工程示范的

建设模式、市政阶梯收费机制和运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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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条  近期建设 

以水量供需匹配，凸显投资效益；优先突出问题，强化低成本示范；

对接相关规划，协同工程建设为建设原则，强化各单元的水源距离、需

水规模、建设条件与近远期供水规模之间开展动态平衡分析，明确近期

建设项目库。 

重点以扩大三环内城镇杂用水利用范围，选取 10个污水处理厂在

厂区外围开展点状再生水利用工程；改善建设区内河湖水环境，选取 9

个港渠、3个湿地和 1个南湖开展环境生态补水工程；探索工业用水利

用路径，选取青山区北湖、长江新区阳逻、高新区和经开区开展工业利

用工程；对接城建计划，与道路新改扩建工程协同开展 15 项输配水管

道工程项目建设；以二郎庙污水处理厂和三金潭污水处理厂为试点先行

探索污水冷热源利用工程，初步匡算近期建设工程投资约 6.9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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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障建议 

第32条  强化规划统筹 

建议各区在市级专项规划确定的分区、水源、利用方向和水量配

置基础上，结合各区用地和建设条件，制定区级专项规划，细化或优

化管网布局和探索建设模式，拟定区级建设计划，指导区级再生水建

设与实施。 

第33条  加强组织管理 

强化政府主导与跨部门协作，建立市级再生水利用工作领导小

组，构建“政府统筹—部门联动—专班落实”的三级管理联动机制。

建议出台再生水利用相关指导意见，明晰各部门职责分工，建立高效

协同的管理体系。 

第34条  创新政策保障 

落实用水计划管理，从严控制取水许可审批，提高非常规水源占

比。新增取水项目要求优先论证再生水替代方案，开辟再生水项目审

批绿色通道。 

创新定价机制，建立使用者付费制度，构建“工业市场化、生态

公益化、市政阶梯化”的再生水定价体系。环境用水采用“成本补偿+

政府购买服务”定价模式，工业用水采用市场化协商定价模式，城镇

杂用水采用政府指导阶梯定价模式。 

积极探索生态环境导向开发（EOD）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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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模式、社会资本投融资模式等多元化投融资渠道，鼓励整体打

包、区域实施，促进工程项目的可融资性。完善财政补贴机制，统筹

加大各级资金投入；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出台相关税收优惠及绿色金

融政策。 

第35条 健全技术支撑 

积极开展标准规范建设和智慧化管理。参与再生水利用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制订，制定涵盖水质、工程建设、运行维护等全过程技

术规范，加速再生水地方标准与技术规范体系建设。 

在现有水务智慧平台上搭建再生水智慧管理平台, 辅助优化设施

布局与调度；建立再生水感知设备和智能计量体系，实现供用水量、

水质、管网压力等监测预警功能，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测设备互连

互通。 



26 

附图 

1、污水再生利用适宜区域分布图 

2、再生水工程布局规划图 

3、近期建设重大项目分布图 








